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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六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，台灣政府應加強防範，採取進一步的疾病防杜行為。 

三、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。 

（七）本院鍾委員佳濱，基於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，占全國森林之比例

相當高，須同時考量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，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

權益，推廣限制採伐補助。建請參照屏東縣政府作法，納入非集

水區之造林使用之農牧用地，真正落實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，兼

顧原住民族生存之權益，積極擴大森林保育面積。爰此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行政院第 3465 次院會會議，農委會〈森林資源現況與展望〉報告，按照森林所有權屬區

分，國有林占 93.1%、公有林 0.3%、私有林 6.5%。而國有林中，林務局管理的占全國森林

之 82%；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，占全國森林之 5%，比例相當高。 

二、針對原住民保留地之森林，集水區的林業用地、造林使用農牧用地，以往由原民會辦理「

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」提供每年每公頃 2 萬元的禁伐補償費。 

但非集水區的林業用地、造林使用農牧用地，並未納入「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

」中。因此 2007 年起，屏東縣政府針對縣內未納入補償之林地，爰辦理「屏東縣原住民保

留地限制林木伐採實施計劃」，每期（10 年）每公頃補償 3 至 6 萬元。 

由縣府自籌約每年 500 萬經費，僅造林獎勵金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，期拋磚引玉，

擴大森林保育面積。 

三、去年底通過《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》，延續原民會辦理「原住民保留地

森林保育計畫」，於今年 6 月後，提供每年每公頃 2 萬元之禁伐補償費，擴大至非集水區

之林業用地，並於明年起改為每年每公頃 3 萬元，本席對此予以肯定。 

四、建請參照屏東縣政府作法，納入非集水區之造林使用農牧用地，延續造林美意，真正落實

森林水土保育之需求，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權益，積極擴大森林保育面積。 

（八）本院蘇委員巧慧，針對各縣市英語教學起始年級不一，形成城鄉

差距，且教育部將經費補助與英語教學是否自主向下延伸掛勾，

致使教育資源不足之縣市受制於相關規定產生教學落差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發布「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」規範自小學五年級起


